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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珠海市特种设备协会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珠海市特种设备协会、三洋电梯(珠海)有限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珠

海分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珠海市澳富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珠海东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建冰、陈建华、黄明辉、林绍雄、周伟青、林少波、蔡卫理、钟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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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曳引驱动电梯维护保养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曳引驱动电梯维护保养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质量监督及维保价格。 

本标准适用于曳引驱动乘客电梯维护保养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T 7588.1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第1部分：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  

TSG T5002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TSG T7001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程 

TSG 07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广东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和 GB/T 7588.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梯维保单位 compay for elevator repair and maintenance 

依据法律、法规取得相应的许可资质，对电梯进行维保的单位。 

3.2   

问题电梯 Problem elevator 

非使用管理人原因，在1个月内由同一故障引起的急修次数达到或超过3次，且该故障未能彻底排除

的电梯。 

3.3   

服务召回 Service recall 

电梯维保单位对处于维保服务合同有效期内的问题电梯的免费处理措施。 

3.4   

急修 Urgent repair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207588.1-2020&v=7588$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TSG%2007-2019&v=TSG%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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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维保单位接到故障报修时派出作业人员到场处理故障的措施。 

4 基本要求 

4.1  资质要求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电梯维保单位须持有相关资质，方可从事相应的曳引驱动电梯维护保养

服务。 

4.2   人员要求 

从事维护保养服务的作业人员应与电梯维保单位签订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持有《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证》，并经过公司、部门、班组三级安全教育，遵守附录A《维护保养作业人员行为规范》。 

4.3    维保工作要求 

4.3.1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维护保养应符合 TSG T5002《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4.3.2  电梯维保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各项规定，严格执行电梯安全技术规

范和产品标准，保证施工安全和服务质量，自觉维护使用管理人和乘客的合法权益。 

4.4   管理要求 

4.4.1  电梯维保单位应与使用管理人签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要求的电梯维护保养合同，

履行合同义务，合同要素应符合附录 B的要求。 

4.4.2  电梯维保单位应以“安全第一、诚信服务、精益求精、客户满意”为服务目标，建立内部服务

质量监督检查制度、服务质量反馈制度和问题电梯服务召回制度，对曳引驱动乘客电梯维护保养服务质

量和安全技术性能负责。 

4.4.3  电梯维保单位应建立符合 TSG 07 的质量保证体系，并保证其正常运行。 

4.4.4  电梯维保单位为保证电梯维护保养的质量，应安排两人为一组维护保养电梯，每月每组的工作

量不超过 60 台电梯。 

4.5   诚信要求 

电梯维保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应遵循“公开、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 

5   服务内容 

5.1   一般要求 

电梯维保单位提供的服务内容，应包括：服务承诺、建立台帐档案、日常维护保养、故障急修、困

人救援、零配件供应、服务召回、特别假期及重大活动的应急处理、定期自检等。 

5.2   服务承诺 

5.2.1  电梯维保单位应按照行业自律的要求公开服务承诺并纳入合同条款，内容应包括：遵守法律、

法规和标准；保证维护保养服务的质量和及时性；保证配件的质量和供应的及时性；提供 24小时全天

候急修服务，受理投诉以及明确违约责任处置等。 

5.2.2  电梯维保单位应按照服务承诺的内容提供相应服务，接受使用管理人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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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立台帐档案 

5.3.1  电梯维保单位应为其提供维护保养服务的每台曳引驱动乘客电梯建立维护保养台帐档案。 

5.3.2  电梯维保单位应协助使用管理人建立和完善电梯安全管理制度、编制应急救援预案，讲解相关

应急救援和安全使用管理知识，并应使用管理人的要求协助其建立电梯安全技术档案。 

5.4   日常维护保养 

5.4.1  电梯维保单位应认真贯彻“注重安全、讲求实效、预检预修、计划保养”的原则，执行预防性

维护保养，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要求，每 15日内至少对电梯进行一次维护保养，包括清

洁、润滑、调整、更换易损件和检查等日常维护及保养性工作等。 

5.4.2  电梯维保单位应根据使用环境、使用频率和电梯部件的磨损程度和使用年限等制订包括项目、

内容、程序、周期和范围在内的日常维护保养计划，将计划提前报使用管理人备案，曳引驱动乘客电

梯的日常维护保养项目（内容）和要求按 TSG T5002 执行。 

5.4.3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服务程序和内容应按照附录 C的要求进行。 

5.4.4  作业人员在完成日常维护保养服务后应填写日常维护保养记录，并按照规定由使用管理人的安

全管理员签名确认。 

5.4.5  电梯维保单位在日常维护保养过程中发现安全隐患时，应及时书面告知使用管理人停止使用，

并积极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对使用管理人拒绝停止使用电梯的，应报告所在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 

5.5   故障急修 

5.5.1  电梯维保单位接到故障急修要求时，立刻安排作业人员赶到设备现场。故障急修一般应在 4小

时内处理完毕。如超时维修需暂停使用电梯，应告知使用管理人并做出合理解释，约定处理时限，采

取积极措施。 

5.5.2  对于不能当天修复的电梯，设置安全警示牌和安全护栏等防护措施。并书面告知使用管理人暂

停使用。 

5.5.3  作业人员在完成故障急修和困人救援作业后应填写急修记录，并按照规定由使用管理人的安全

管理员签名确认。 

5.5.4  电梯维保单位应积极采取先进的技术措施来逐步实现特种设备实时动态监管的要求，提高维护

保养管理水平。 

5.6   困人救援 

     电梯困人救援作业应按照《珠海市电梯维保联盟实施方案》要求进行。 

5.7  零配件供应 

5.7.1  电梯维保单位应建立有效的供货渠道和有资质的合格供应商目录，确保其维护保养的每台电梯

能够得到及时的零配件供应，确保供应的电梯零配件合格。 

5.7.2  电梯维保单位应建立零配件进出库记录和台帐档案。使用管理人自行购置零配件的除外。 

5.7.3  电梯维保单位提供的零配件在合理利润的前提下应明码标价。 

5.8   服务召回 

     电梯维保单位应建立问题电梯服务召回制度，对下列问题电梯应予以服务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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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梯维保单位自身技术水平不足，无法达到技术要求造成的问题电梯。 

b) 电梯维保单位更换的零部件质量性能未能达到技术标准要求造成的问题电梯。 

5.9  更新改造或报废 

 对下列情况的电梯，电梯维保单位应建议使用管理人进行更新改造或予以报废： 

a)  设备控制系统软件落后或设计缺陷。 

b)  设备控制系统软件错乱或软件数据易丢失。 

c)  零配件设计或配置不当。 

d)  控制系统落后，不符合现行安全技术标准，存在严重隐患的。 

e)  整机或重要部件过度磨损，产品严重老化，缺乏零配件供应渠道，无法保证运行安全和运行质

量的。 

f)  拖动系统落后，能耗严重的。 

g)  其它不具备维修价值的设备或零部件。 

5.10  特别假期、特别天气及重大活动的应急处理 

5.10.1  特别假期的安排：电梯维保单位应在特别假期前半个月内安排对曳引驱动乘客电梯进行安  全

专项检查，确保电梯安全正常运行。 

5.10.2  特别天气的安排：电梯维保单位在当地政府发布特别天气时，应以电话、传真等形式快速通知

重要场所的使用管理人，并组织维修应急人员，调集急修资源，配备必要交通、通讯工具、指定专人负

责指挥重要场所等地的电梯应急处理。 

5.10.3  重大活动的安排：当地政府举办的重大活动进行期间，应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安排安全专项检

查和专人值班，确保重要场所和重大活动举办场所的电梯安全运行。 

注：特别假期是指 “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法定假日，特别天气是指黄色及以上台风、黄色及以上

暴雨天气，重大活动是指市级及以上政府举办的大型活动，如航展、马戏节等，重要场所是指人员较密集的地方，

如城轨站、商场、酒店等。 

5.11 定期自检 

电梯维保单位每年应在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定期检验前向使用管理人提供自检记录，定期自检的内容

和要求不应低于TSG T5002相关规定。 

6 服务质量监督 

6.1 客户回访 

6.1.1  电梯维保单位应建立健全对使用管理人的回访制度，每年安排不少于一次的客户回访，填写《满

意度调查表》（见附录 D），了解维护保养服务工作情况以及设备安全运行情况，收集掌握使用管理人

的反馈意见。 

6.1.2  电梯维保单位应在收到使用管理人的反馈意见后，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使用管理

人。 

6.2  投诉受理 

6.2.1  电梯维保单位接听投诉电话的人员应具有处理投诉的能力和权限。 

6.2.2  接听故障受理值班电话和投诉电话的人员应做好电话记录。其内容应包括接听电话时间、投诉

人及联系方式、使用管理人及电梯编号、具体要求和意见、初步处理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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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接听故障受理值班电话和投诉电话的服务人员应使用文明规范用语。 

6.2.4  电梯维保单位受理客户投诉后，应及时安排人员到场进行处理，需要文字说明的事项应在 3个

工作日内给予书面回复。对于超出服务范围的客户要求，应合理、明确、详细地做出口头或书面解释说

明；对于自身原因造成的故障，应采取内部整改措施，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6.2.5  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转来的投诉，电梯维保单位要积极配合调查，并在 3个工作日给

予回复。 

6.3  监督考核 

6.3.1 电梯维保单位应积极配合使用管理人对电梯维护保养服务质量的检查。 

6.3.2 电梯维保单位应积极配合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对维护保养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 

6.3.3 电梯维保单位应建立维护保养服务质量自我监督制度，由专职安全检查人员和专职质量验收人员

组成检查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对维护保养服务质量进行检查，包括日常维护保养情况、服务及时性、安

全作业情况、服务诚信情况、服务受理与投诉受理情况等内容，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和处理。 

6.3.4 电梯维保单位应建立与电梯维修保养服务质量挂钩的绩效考核制度。 

7 维保价格 

  电梯维保价格应参照附录E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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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梯维护保养作业人员行为规范 

A.1 电梯维保人员行为规范 

A.1.1 遵纪守法，持证上岗，执行标准，遵守规程。  

A.1.2 统一着装，仪表整洁，礼貌待人，文明施工。  

A.1.3 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安全第一，质量为先。  

A.1.4 履行义务，遵守合同，信守承诺，公平竞争。  

A.1.5 服从管理，出入示证，尊重隐私，保守机密。  

A.1.6 值班受理，热情耐心，客户投诉，及时报告。  

A.1.7 故障急修，及时到场，先救后修，安全操作。  

A.1.8 宣传法规，督促整改，接受检查，违章举报。  

A.1.9 和谐服务，廉洁自律，不正之风，自觉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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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电梯维护保养合同要素 

B.1 合同必备要素 

B.1.1 甲乙双方全称及地址、电话、银行帐户等基本信息。  

B.1.2 设备基本参数。 

B.1.3 维护保养性质（全包、半包、清包）。  

B.1.4 维护保养期限。  

B.1.5 维护保养费用及付款方式。 

B.1.6 日常维护保养服务的基本内容和保养周期、时间、频次。  

B.1.7 故障急修和困人救援的到达时限。  

B.1.8 维护保养服务依据的标准。  

B.1.9 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B.1.10 新保养的电梯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确认方式。  

B.1.11 日常维护保养记录和技术资料的保存方式。  

B.1.12 违约责任。  

B.1.13 纠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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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电梯日常维护保养服务程序和主要内容 

C.1 服务通知  

按照日常保养计划，提前通知使用单位，需要配合工作的应说明原因。  

C.2 进场确认  

作业人员到达作业现场后，应向使用单位电梯管理人员简述工作内容和配合方式，确认后方可进

行作业。  

C.3 现场作业  

C.3.1 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和现场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作业安全。  

C.3.2 按照“维护保养计划作业指导书”进行维护保养作业，在各个作业环节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C.3.3 作业结束后，进行清理现场工作。  

C.4 工作确认  

作业人员在离开作业现场前应向电梯管理人员汇报服务作业结果，明确必要的安全防范要求，填写

日常维护保养记录，并完成工作确认手续。  

注：曳引驱动乘客电梯的“维护保养计划作业指导书”应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的维护保养项目、内容和要求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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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电梯用户满意度调查 

表D.1规定了电梯用户满意度调查内容。 

表D.1 电梯用户满意度调查表 

维保单位： 

使用单位： 

值班电话：                              使用地点：               

电梯类型：                              电梯数量：       台  

生产厂家：   

以上项目由电梯维保单位填写，以下项目由使用管理人填写 请在您的选择项目后划“√”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1.服务人员素质      

2.安全防护措施      

3.服务及时性和效率      

4.服务态度      

5.零配件供应      

6.零配件价格      

7.服务工作质量      

8.投诉受理及结果反馈     

9.24 小时服务受理      

10.法规、标准执行      

其他意见：（请具体填写您的意见和建议）  

填表人签名：   

电话：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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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曳引驱动电梯日常维保指导价格 

E.1 基准价格 

以10层10站、额定速度1.75米/秒（含1.75米/秒）以下、载重1000公斤（含载重1000公斤）以下的

直梯为参照标准，505元/月/台，本价格为清包，不包含配件，且为新梯。 

E.2 计价方法 

10层10站为基准，按505元/月/台计算，每增减一层，费用就增减10.00元/月；再按照直梯运行速

度、载重量和使用场所等不同的条件，乘以相应的系数来获得具体直梯的维保成本。不停层站按半层计。  

维保系数表 

直

梯

维

保

系

数 

（1）速度 1.75m/s 及以下 
1.75m/s 及以上，

2.0m/s 及以下 

2.0m/s 及以上，

2.5m/s 及以下 

2.5m/s 及以上，

3.5m/s 及以下 
3.5m/s 及以上 

系数 1 1.1 1.2 1.5 双方协商 

（2）载重量 1150KG 及以下 
1150KG 以上 2000

及以下 

2000KG 以上

3000KG 及以下 
3000KG 及以上 — 

系数 1 1.1 1.2 1.3 — 

（3）距维修点距离 15KM 及以内 
15KM 及以外 40KM

及以内 
40KM 以下 — — 

系数 1 1.1 1.3 — — 

（4）使用场所 普通场所 公共聚集场所 其他特殊环境 — — 

系数 1 1.4 根据实际协商  — 

（5）控制方式 
变频器（电脑板）

控制 
继电器控制 — — — 

系数 1 1.2 1.3 — — 

其

他

系

数 

（1）台数 10 台及以内 
10 台以上 20 台及

以内 

20 台以上 35 台及

以内 
35 台以上  

系数 1 0.95 0.9 0.8 — 

（2）使用年限 5 年及以内 
5年以上15年及以

内 
15 年及以上 — — 

系数 1 1.2 1.35 — — 

（3）保养方式 清包 半包 大包 — — 

系数 1 
根据配件具体内容

双方协商 
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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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维保方式 

E.3.1 清包：提供基本保养，基本保养按TSG T5002《电梯维护保养规则》执行。 

E.3.2 半包：提供基本保养，免费提供部分电梯零部件。 

E.3.3 大包：提供基本保养，免费提供大多数电梯零部件（电梯：曳引机、控制柜主板、曳引钢丝绳、

轿厢装饰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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